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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2026-008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409,652.43 7,316,059.11 1%

营业利润 -8,878.00 -15,031.85 41%

利润总额 -7,826.85 -15,672.21 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31.29 -30,175.89 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87.47 -55,480.59 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1 -1.09 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8% -22.24% 增加了 10.86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01,547.94 779,718.35 -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4,431.96 234,968.52 -9%

股本 50,662.69 50,894.05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23 4.62 -8%

注：上述数据和指标依据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5 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8,87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亏 41%；实现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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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531.29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亏 55%；实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887.4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亏

53%。公司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采取期现结合的业务模式，根据会计准则，其中

的现货收益纳入主营业务利润，期货衍生品收益、公允价值变动等纳入非经常性

损益，导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并不影响公司的实

际经营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作物科学板块凭借核心产品竞争力与全产业链布局成效，实

现业绩稳步提升；贸易板块保持稳健的经营风格，发挥渠道与供应链优势为核心

产业赋能；特种油脂板块核心原材料受原产地政策、资本冲击等原因处于品种历

年高位，导致经营业绩未达到投资并购时的预期。公司2025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15,000万元，综合导致本报告期仍处于亏损状态，剔除商誉减值影响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468.71万元。面对全球经济增速疲软、地缘冲突常态

化、全球贸易战加剧、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

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从贸易商向贸产一体化高科技企业的战略转型，核心是打通

“种质研发-绿色种植-精深加工-终端销售”全产业链，构筑长期竞争壁垒。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26年1月30日披露的2025年度业绩预

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2025年7月8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标准仓单交易相关会计处理实施问答。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22号准则）第八

条并参考其应用指南，对于能够以现金或其他金融工具净额结算，或者通过交换

金融工具结算的买入或卖出非金融项目的合同（不含企业按照预定的购买、销售

或使用要求签订并持有旨在收取或交付非金融项目的合同），企业应当将其视同

金融工具，适用22号准则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在期货交易场所通过频繁签订买卖

标准仓单的合同以赚取差价、不提取标准仓单对应的商品实物的，通常表明企业

具有收到合同标的后在短期内将其再次出售以从短期波动中获取利润的惯例，其

签订的买卖标准仓单的合同并非按照预定的购买、销售或使用要求签订并持有旨

在收取或交付非金融项目的合同，因此，企业应当将其签订的买卖标准仓单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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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视同金融工具，并按照22号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企业按照前述合同约定

取得标准仓单后短期内再将其出售的，不应确认销售收入，而应将收取的对价与

所出售标准仓单的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企业期末持有尚未出售的标准

仓单的，应将其列报为其他流动资产。

根据《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切实做好企业2025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

会[2025]33号）规定，企业因执行上述标准仓单相关规定而调整会计处理方法的，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财会〔2006〕

3号）等相关规定，应当对财务报表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调整，并在财务报表附注

中披露相关情况。

根据上述政策文件精神，公司自2025年1月1日起对于频繁买卖标准仓单等以

赚取差价、不提取该等仓单对应商品实物的交易，现改为按收取对价与所出售标

准仓单的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并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

整。本次追溯调整对当期及前期各期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无实质影响。上述会计

政策变更引起的追溯调整对营业收入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24 年度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8,807,379.87 -1,491,320.75 7,316,059.11

报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25 年度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25 年度

营业收入 8,560,745.72 -1,151,093.29 7,409,652.43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核算做出，最终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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